永财购诉决〔2023〕19号
政府采购终止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投诉人：南昌昇茂实业有限公司

地  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象湖路403号南昌居住主题公园

被投诉人1：永丰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

地  址：永丰县广场南路与人民路交叉口

被投诉人2: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

地  址：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国隆花园里1栋1408室

投诉人对永丰县永丰县档案馆设备设施购置项目（项目编号：ABXZBZC202301070号）质疑答复不满意，于2023年10月27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经审查，该投诉符合受理要求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。

在投诉处理期间，本机关于11月30日收到投诉人递交的要求撤回投诉的书面申请，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三十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终止该项目的投诉处理，恢复采购活动。
永丰县财政局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1日
